
 

天风证券 

关于苏州格朗富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天风证券作为苏州格朗富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的持续督导主办券商，通

过持续督导，发现公司存在以下情况： 
 

一、风险事项基本情况 

（一）风险事项类别 

序号 类别 风险事项 

挂牌公司是

否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1 公司治理 董事长、实际控制人等无法履职或取得联

系 
 

否 

2 信息披露 公司无法或拒绝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否 

3 信息披露 预计不能在规定期限披露定期报告存在

被终止挂牌风险 
 

否 

4 公司治理 被纳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5 公司治理 公司存在违规对外担保 
 

否 

6 其他 公司无法配合完成临时公告反馈及主办

券商专项核查工作开展 
 

不适用 

 

（二）风险事项情况 

1、经主办券商多次沟通，公司董事长、原实际控制人顾才观表示因格朗富控股

股东格朗富(苏州)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朗富集团”）处于破产重整阶段，其

本人不是公司实际控制人，且其已辞职，不再担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代理财务负

责人及代理董事会秘书。 

因公司控股股东格朗富集团破产重整已收到法院裁定结果，根据苏州市吴江区人

民法院出具的《民事裁定书》（(2022)苏 0509 破 139号）批准的重整计划，江苏永



 

方轨道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方公司”)通过线下公开竞价成为格朗富集团重

整投资人，重整计划完成后格朗富集团的股权结构将变更为永方公司持股 100%，格朗

富集团的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永方公司实际控制人张荣芳和陈漪，因此公司实际控制

人将变更为张荣芳和陈漪。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11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上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收到破产重整裁定结果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34） 

经主办券商与公司新任实际控制人沟通，其表示因破产重整计划尚未实施，相关

股权尚未发生变动，其不是公司实际控制人。 

综上，公司董事长、原实际控制人顾才观以及新任实际控制人张荣芳和陈漪均无

法实际履职。 

2、因公司原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董事胡芬女士于 2022 年 9月 1日辞职，

辞职后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工作暂由董事长顾才观先生代为行使，现顾才观先生

已实际无法履职，公司目前已无人负责信息披露事项，公司无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因公司目前已无人负责信息披露工作，尚未预约 2022年年报报告披露日期，

预计公司无法在 2023 年 4 月 30 日前披露 2022 年年报，公司存在因未按期披露年度

报告被终止挂牌的风险。 

4、经主办券商查询公开信息发现，公司已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案号：(2022)沪

0118执 11778号，执行依据文号：(2022)沪 0118民初 732号，执行法院：上海市青

浦区人民法院，失信行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履行情况：

全部未履行；发布时间：2022年 12月 23日；立案时间：2022年 11月 16日。 

5、公司存在违规对外担保的情况。经主办券商查询中国裁判文书网发现公司存

在民事判决。根据《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江支行、苏州格朗富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民事一审民事判决书》((2022)苏 0509民初 9010 号)判决结果显

示：被告苏州格朗富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吴江市力琅机械制造厂、张某峰、周某就被



 

告格朗富（苏州）集团有限公司对原告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江支行的债务

3174957.37 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依据上述情况，公司存在违规对控股股东格朗富

（苏州）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情况。 

6、公司存在资金占用事项及实际控制人变更事宜的相关公告被全国股转公司反

馈的情况，且公司新增违规对外担保事项，目前公司已无人配合完成相关核查报告的

撰写及提交报告，且无法配合主办券商对于资金占用、违规对外担保的核查工作并提

供相关底稿资料。 
 

 

二、风险事项进展情况 

2022年 6 月 22日，天风证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

平台上披露《天风证券关于苏州格朗富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的风险提示性

公告》，说明公司控股股东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公司控股股东存在资金占

用、存在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情况及公司主营业务已陷入停顿，持续经营

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截至目前公司控股股东破产重整事项已收到法

院裁定结果，公司主营业务仍处于停产停工状态。 

2022 年 11 月 11 日，天风证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

露平台上披露《天风证券关于苏州格朗富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的风险提示

性公告》，说明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但未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情

况。截至目前，公司及收购人仍未能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对公司的影响 

相关风险事项涉及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可能导致触发强制终止挂

牌情形。 

1、公司已全面停产停工，恢复生产时间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公司持



 

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2、公司已无法配合主办券商持续督导工作； 

3、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股票终止挂牌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则规定，若

公司无法披露 2022年年度报告，公司存在被终止挂牌的风险。 
 

 

四、主办券商提示 

天风证券作为格朗富主办券商，通过微信、电话等通讯方式持续督导

挂牌公司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同时，通过天眼查等公开披露平台和舆

情监控系统持续关注公司重大事项。年报披露期间，天风证券持续跟进并

督促公司年报披露工作。若公司无正当理由未能在规定期限内披露年度

报告，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员存在被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出具纪律

处分、并被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数据库的风险。若公司未能在 

2023年 6 月 30日前披露年度报告，公司股票存在被终止挂牌的风险 

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 

郑重提示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目录 

无 
 

 

 

天风证券 

2023年 1 月 13日 
 


